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企业申请合规要点及申请资料）

产品名称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企业申请合规要点及申请资
料）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1.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知识产权也日渐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在进出口

环节中国海关是如何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又应如何申请海关知识产权以及有哪些合规要点需

要值得注意呢？

 

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二条：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指海关对与进出口货物

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

以下统称知识产权）实施的保护。



因此，以下知识产权可以向海关申请备案保护：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

2、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册并延伸至我国的国际注册商标；

3、国家知识产权局（包括原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

4、《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公民或者组织拥有的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如何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七条：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其

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申请书。

当前办理申请通过网上办理：

登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子系统”的网站（网址：

http://202.127.48.145:8888/），按照用户注册、填写提交备案申请数据的流程进行申请，海关总署会自备
案申请提交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备案申请或者驳回备案申请的决定。

此外，根据海关总署2015年第51号公告，自2015年11月1日（含本日）起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备

案的，海关总署暂停收取备案费。

 

申请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六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

护备案的，应当向海关总署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通信地址、联系人姓名、电话和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等。

（二）注册商标的名称，核定使用商品的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图形，注册有效期，注册商标的转让、

变更、续展情况等；作品的名称、创作完成的时间、作品的类别、作品图片、作品转让、变更情况等；

专利权的名称、类型、申请日期，专利权转让、变更情况等。

（三）被许可人的名称、许可使用商品、许可期限等。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的名称、产地、进出境地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

价格等。

（五）已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商、进出境地海关、主要特征、价格等。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就其申请备案的每一项知识产权单独提交一份申请书。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国际注

册商标备案的，应当就其申请的每一类商品单独提交一份申请书。

 

中国海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

l  依申请保护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

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并要求海关予以扣留的，应当



根据《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交申请书。

l 依职权保护

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施监管，发现进出口货物涉及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且

进出口商或者制造商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情况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可以要求收发货人在规定期限内申

报货物的知识产权状况和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担保金额

l 依申请保护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应当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提供相当于货物价值的担

保。

l 依职权保护

在海关依职权保护模式下，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提供的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同时还可以向

海关总署申请总担保。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期

《实施办法》第九条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核准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自备案生

效之日起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不足10年的，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为准。

 



个人物品和邮寄物品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海关发现个人携带或者邮寄进出境的物品

，涉嫌侵犯《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知识产权并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应当予以扣留，但旅客或者收寄

件人向海关声明放弃并经海关同意的除外。

 

法规依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2018)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12360海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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